附件2

《广东省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形成《广东省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贯彻落实国家人工智能战略部署，以法治保障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创新主体、应用场景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而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主要依赖政策性文件驱动，缺乏系统性、刚性的法治保障，亟需通过立法将国家战略部署和地方实践经验转化为长效制度安排，以法治引领、规范和保障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二）破解人工智能发展瓶颈，以制度创新突破人工智能发展短板的需要
对标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求，我省人工智能发展仍存在差距：一是基础要素供给不优，算力布局分散、调度效率不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算法模型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二是创新能级不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有待提升，成果转化机制不够顺畅，企业和产业培育还需发力；三是应用场景开放不足，应用广度和深度仍需拓展；四是支持与保障体系不够完备。亟需通过立法系统施策，提供法治保障。
（三）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区域协同发展的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重点布局区域，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创新应用先导区，具备技术、产业、场景融合发展的独特优势。《条例》旨在通过立法推动三地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加快数据跨境流通、应用场景联合开发，为全国人工智能区域协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广东方案。
（四）回应人工智能发展对法治建设的新需求，完善制度供给体系的需要
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有关政策，形成一批创新举措，但整体支持体系呈碎片化、短周期特征，难以支撑人工智能创新的系统性需求。同时，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对人工智能领域开源创新、标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支撑等提出了明确法治需求。《条例》既能将实践验证的政策举措上升为法规制度，也是针对标准体系薄弱、创新支持分散等问题作出的系统性回应，能够填补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综合性立法空白，为人工智能规范有序发展提供全要素制度支撑。
二、立法依据
目前，《条例》暂无直接对应的上位法，起草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科技部等10部门《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国家有关部委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借鉴上海、深圳等部分省市的立法经验，结合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特点和已有的《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广东省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形成《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条例》起草思路
（一）坚持系统布局。《条例》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要素—创新生态—应用赋能—湾区协同—支持与保障—安全治理”的发展逻辑谋篇布局。覆盖算力、网络、能源、数据、算法、模型等人工智能基础要素和科技、产业、民生和社会治理等领域，贯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产品升级、产业集聚全链条。既强调人工智能发展，还兼顾对发展风险的安全治理，构建系统完备的人工智能发展法治环境。
（二）坚持广东特色。《条例》立足广东制造业大省优势，重点突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应用赋能，在应用场景、智能产品等优势领域加大制度供给。同时，放大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通过立法推动三地数据跨境流通、场景联合开发，为全国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提供示范。
（三）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存在的要素统筹不足、创新转化不畅、场景应用不深等问题，靶向设计制度条款，逐项明确工作机制、部门职责、扶持举措和监管规则，加强统筹布局，理顺创新机制，拓展应用深度，从而激活发展动能。
（四）坚持守正创新。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理念，建立创新容错、沙盒监管机制，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预留创新空间，在保证安全基础上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
四、《条例》主要内容
《条例》分为八章，共34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为总则，共6条。本章主要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及定义、政府及部门职责、多元主体参与、包容审慎监管，旨在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推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二）第二章为基础要素，共4条。本章主要规定了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基础要素，包括算力、网络基础设施、能源、数据、算法、模型等，着力推动算力、电力、通信网络等一体化布局，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要素支撑。
（三）第三章为创新生态，共5条。本章主要规定了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载体建设、人工智能企业培育、智能产品创新和产业集聚发展等内容，着力构建人工智能的多元创新路径，培育开放协同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为提升人工智能核心竞争力提供动能。
（四）第四章为应用赋能，共6条。本章主要规定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应用场景赋能。针对科研、经济、社会治理与民生福祉等各类场景赋能进行制度设计，并通过推进场景开放、应用服务商培育等措施，为人工智能向各领域深度融合渗透提供支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价值的全面释放。
（五）第五章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共3条。本章主要规定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跨境数据流通、应用场景联合开发等内容，旨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协同合作，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平台助力企业出海。
（六）第六章为支持与保障，共6条。本章主要规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支持与保障措施。本章在人才、金融、用地、知识产权、标准体系、交流合作平台等维度，系统搭建人工智能发展的保障体系。
（七）第七章为安全治理，共3条。本章主要规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治理。通过明确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提出人工智能伦理要求、划定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安全底线等措施，构建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安全治理体系。
（八）第八章为附则，共1条。明确条例的施行日期。



